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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上午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0

名

,

亲自参会董事

10

名。会议由董事长刘百宽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

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

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议案》。

根据经营及投资需要

,2016

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38

亿元的授信。 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刘百宽先生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灵活选择与银行进行融资合作

,

并授权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

与选定的银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

),

授权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不超过

38

亿元银行授信明细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公司名称 授信银行 拟申请额度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２０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４０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１４０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３０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濮阳分行

２３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宏达路支行

５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１０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８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嵩山路支行

５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

１８０００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路支行

８０００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行

３０００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润华支行

４０００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钢支行

５０００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国贸支行

５０００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钢支行

５０００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马钢支行

１０００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

４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

３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新密市支行

３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支行

２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市支行

３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路支行

２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嵩山路支行

２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密市支行

２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２０００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大华新村支行

３０００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

５０００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行支行

２０００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

３０００

合计

３８００００

以上额度最终以上述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具体融资金额视各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

确定。

二、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融资提供担

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10)

。

三、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

<

濮阳濮耐高温材

料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

,

公司积极与资金方进行对接

,

由于资本市场与资金方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

原资金方与公司终止了合

作

;

公司后续积极与其他资金方洽谈合作

,

但由于目前距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6

个月内买

入的到期日较为接近

,

依据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授权

,

经慎重考虑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缺乏实施的必要条件

,

无法按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员工持股

计划方案继续实施

,

决定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四、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制度

>

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制度》。

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另行发出。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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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

,

根据公司目前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

公司拟在

2016

年

度为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钢

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及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4.7

亿元

人民币的担保

(

含已经公司第三届第五次、第十七次、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实施的担保

),

在

2016

年度

向上述各个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具体金额

,

将按照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决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全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本议案审议通过后

,

公司

2016

年度担保金额为

4.7

亿元

,

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9.59%,

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9.7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成立

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南

海路

１２９

号

刘百宽

６３９７

万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与销售

６８．７４％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上海市杨行工业园富锦

路

２３１９

号

向敏

６４００

万 耐火材料生产、加工、销售

１００％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１９８７

年 新密市岳村镇 郑化轸

２６１４．６

万

耐火材料生产与销售、 施工

及进出口

１００％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１

年 云南省安宁连然镇 刘百宽

２０３９．９

万

耐火材料、炉料、建筑材料、

金属结构件、模具、销售

５１％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新密市袁庄乡姚山村 崔江涛

２１０２８．４１

万

耐火材料及保温材料的生产

销售

１００％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马鞍山市雨山区工业园 王丽坤

２０００

万

生产和销售滑动水口系列；

冶金技术研发服务

１００％

注

:

公司及子公司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68.74%

和

31.26%

股权。

三、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1

、被担保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

金额单位

:

元

)

被担保公司名称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总额

２０１４

年末负债总额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负债总额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

司

３２４

，

８０９

，

３３７．８２ ２０５

，

３２６

，

２３０．１６ ３０１

，

７３０

，

２５９．１２ １８４

，

９８２

，

１９１．６２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６０４

，

６４４

，

６５８．１０ ３０９

，

４２９

，

４８１．０７ ６５８

，

３０９

，

０８７．２８ ３５４

，

７１２

，

２３５．３１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３６４

，

９７１

，

５１０．３４ １３５

，

０８９

，

２８０．６３ ４２２

，

７０７

，

８０９．７０ １６３

，

６１５

，

９９６．２４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

限公司

３４８

，

８８６

，

７８１．５１ ２２６

，

０７９

，

７３０．４７ ３５０

，

２３０

，

６１８．５９ ２１７

，

０２４

，

１９９．８４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６４５

，

３３３

，

２９４．８４ ４５２

，

７２５

，

６１９．６６ ６８２

，

３６２

，

０８９．８８ ３６７

，

７７８

，

５５３．０９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

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９７４

，

７６７．２９ ７２

，

７２０

，

２５３．９３ １７１

，

９６０

，

３７１．３３ ９９

，

０２６

，

４８６．９２

注

:2015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2

、被担保公司收入和利润情况

(

金额单位

:

元

)

被担保公司名称

２０１４

年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４

年

利润总额

２０１４

年

净利润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营业

收入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利润

总额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净利

润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

有限公司

４０１

，

７７９

，

８５２．２５ ７

，

１５１

，

３１８．４４ ５

，

２７８

，

８５９．９８ ２８７

，

７７７

，

８７５．１９ １０

，

１５１

，

９８９．３０ ７

，

２６４

，

９５９．８４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３４３

，

４８４

，

９２０．９１ ３３

，

３３４

，

４１２．３５ ３０

，

１０５

，

２１７．６４ ２５４

，

３２９

，

３７２．９７ ２９

，

９０９

，

９７１．８７ ２６

，

３８１

，

６７４．９４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３６９

，

０６７

，

４０５．１８ ５３

，

６２４

，

１４０．０４ ４５

，

４２０

，

００３．４０ ２２０

，

９５４

，

４５６．５１ ３４

，

４４９

，

４８０．１５ ２９

，

２０９

，

５８３．７５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

材料有限公司

４７８

，

８７７

，

７８２．９６ ７

，

０５８

，

５３１．７９ ７

，

８７２

，

４５６．７１ ３３３

，

６７７

，

３０６．２５ ８

，

２５５

，

５７８．６０ ８

，

２５５

，

５７８．６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３３１

，

５０６

，

４６４．１３ １０

，

１７４

，

２４１．３２ ７

，

５６３

，

２０７．８９ ２３８

，

６８７

，

４８１．９２ ９

，

７６８

，

３７２．０７ ７

，

４２１

，

７９４．７０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２

，

１３７

，

９７１．３９ １７

，

７２４

，

６４３．６７ １４

，

９４３

，

０１２．３６ １００

，

４４６

，

９５１．７７ １４

，

９６３

，

１９５．０７ １２

，

６７９

，

３７１．０５

注

:2015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3

、被担保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

,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额为人民币

7023

万元

;

此外

,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

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郑州

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及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均无担保情形。

四、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本次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2

、授权担保期限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3

、关于本次担保额度的说明

(

金额单位

:

万元

)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截至授权日担保额度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合计

４７０００

注

:

公司与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双方投资比例为合资公司云南濮耐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

保。

截至授权日的担保额度是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在授权担保期限内对上述控股子公司任何时点

的实际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以上额度。

五、本次担保的授权及担保协议的签署

本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经审议通过

,

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授权

如下

:

(1)

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选择金融机构并与其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2)

公司在向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时

,

各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

70%

。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情况

截至目前

,

本公司除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存在担保外

,

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截至目前

,

本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数量为

9703.178

万元

,

占

2014

年度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4.07%,

未发生逾期担保情形。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经营稳定

,

资信状况良好

,

具备债务偿还能力

,

符合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本次确定的担保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股东利益

产生不利影响

,

因此同意

2016

年度为以上被担保对象提供不超过

4.7

亿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本次审议的担保金额仅为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

2016

年提供担保的金额上限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情况以及授权

,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

在

2016

年度择机谨慎实施。如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

,

本次担保情况发生变化

,

则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担保事项的规定

,

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

、本公司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融资提供

担保

,

符合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

,

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担保决策程序合法。

2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是根据

2016

年各子公司的发展需要和公司的发展需要合理制定的

,

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

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

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3

、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融资安排

,

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

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

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综上

,

我们认为本担保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九、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5-111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王辉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

王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

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职务。王辉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王辉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

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按照《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有关规定

,

王辉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辉先生在任职期间

,

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充分行使职权

,

提高了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

,

为保护投资者尤

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

,

公司董事会对王辉先生做出的

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元旦节前两个工作日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６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以及为保护金鹰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鹰货币

Ａ

金鹰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１００１２ ２１００１３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

１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６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星期五）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

日（星期日）为节假日休市，

１

月

４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 我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以及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转

入及定投业务，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及定投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节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

２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投资者购买货币市

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

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上接B66版）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９８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８０１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

１１４

）名称：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张晶晶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８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６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

１１５

）名称：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联系人：程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６

）名称：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经北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陈莹莹

联系电话：

１３２６１３２０７００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５５０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８９９８８２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ｚ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１７

）名称：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８０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１８

）名称：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

１２９

号新华

１９４９

产业园东门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陈莹莹

联系电话：

１３２６１３２０７００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５５０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８９９８８２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ｚ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１９

）名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法定代表人：林松

联系人：李智磊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６７９

业务传真：

０５９２－８０６０７７１

客服热线：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３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０

）名称：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１０

号

２

栋

２３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４０

号二十一世纪大厦

Ａ３０３

法定代表人：王岩

联系人：胡明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５５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０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１

）名称：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０７

号上站大楼平街

１１－Ｂ

，名义层

１１－Ａ

，

８－Ｂ４

，

９－Ｂ

、

Ｃ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０７

号皇冠大厦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彭文德

联系人：刘芸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６７６９６３７

业务传真：

０２３－８６７６９６２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７－７８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ｃ１０８．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２

）名称：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惠

联系人：刘艳妮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８２７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

１２３

）名称：北京恒久浩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怀北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７

号汉威大厦

１５Ｂ５

（西区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谢亚凡

联系人：陈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５８０３２１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５８０３６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５２５－６７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ｏ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２４

）公司名称：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翟飞飞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７０３３５０－６００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５

）公司名称：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０

号楼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沈继伟

联系人：张裕

联系电话：

１５８０１８１６９６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６７６２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６

）名称：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芜湖路

２５８

号

办公地址：合肥市芜湖路

２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华

联系人：蔡芳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８６２８０１

业务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８６２８０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８７０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ｓｑｈ．ｎｅ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３

、其他代销机构

本基金发售期间，若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则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人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李尔华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９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黄贞、周姗姗

联系人：程秉

四、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明静、吴迪

第四部分 基金的名称

广发轮动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部分 基金类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六部分 基金的投资目标

根据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的特征，通过大类资产配置及行业轮动策略，投资相应的受益资产，应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和萧条

等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第七部分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

股票）、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权证、货币市场工具、股指期货以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

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策略

在经济上升周期增加股票配置，重点配置受益于经济和通货膨胀的行业及个股；在经济下降周期减少股票配置，阶段重点配置相对稳定

类和抗通缩的行业及个股。根据经济和通胀的各阶段变化情况，把握经济周期与行业板块轮动之间规律，通过各行业之间的比较，进行行业

轮动以降低风险，同时精选个股，实现基金资产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

１

）经济周期分析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本基金将通过研究分析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趋势变化，来对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进行预判。下表说明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两个指标在

不同经济周期的不同特征。

经济周期的划分与相应的经济特征

阶段 经济周期 经济特征

通货膨胀 繁荣 经济扩张、通胀上升

通货膨胀 衰退 经济收缩、通胀上升

通货紧缩 萧条 经济收缩、通胀下降

通货紧缩 复苏 经济扩张、通胀下降

本基金将在深入把握宏观经济周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的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进行分析和预测：

●

在经济增长的研判上，主要考察

ＧＤＰ

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城镇居民收入及增长率等指标；

●

在通货膨胀的变化分析上，主要考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等指标。

（

２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在上述经济周期研判的基础上，本基金将结合投资时钟理论，将资产配置与经济周期结合，形成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

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的复苏期及通货膨胀的繁荣期时，股票资产表现较好，我们将增加股票配置比例，以抵御通货膨胀；

●

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的衰退期及通货紧缩的萧条期时，债券表现较好，我们将增加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以抵御通货紧缩。

（

３

）行业配置策略

经济周期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也会对各个行业的发展速度、盈利水平等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出现不同的行业景气度，并在证券市场上

呈现出行业板块轮动的现象。因此，本基金将在把握经济周期与行业板块轮动之间规律的基础上，在不同的阶段，选择相应的受益于经济周

期波动的且行业景气度较高、估值合理的行业进行投资。具体而言：

●

在经济上升阶段，本基金在维持较高股票投资比例的同时，将增加周期性行业的配置，精选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性较高的行业，以抵

御通货膨胀的风险；

●

在经济下降阶段，本基金在控制较低股票投资比例的同时，将增加非周期性行业的配置，精选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性较低的行业，同

时选择经济政策扶持的相关行业，以抵御通货紧缩的风险。

２

、股票投资策略

在个股选择上，本基金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精选行业中受益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主

题、行业地位领先、业绩良好且稳定增长、价值相对低估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

１

）行业地位

本基金认为，当景气周期处于上升期时，行业领先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业绩增长会更快；当景气周期拐头时，行业领先企业也能较好

地抵御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行业而言，这些领先企业会由于规模较大，市场占有率高或者技术水平突出，其自身发

展将影响到行业的发展和兴衰。

因此，本基金将重点关注规模较大、市场占有率居前、技术领先、定价能力较强且公司运作较为稳健的行业领先的上市公司。

（

２

）公司竞争优势

公司的竞争优势是指企业长期形成的，蕴涵于企业本质中的、独特的、支撑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是企业能够在长期竞争环境中居于

主动地位的核心能力。通过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分析可以有效把握公司盈利能力的质量和持续性，进而判断公司的投资价值。

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分析主要是考察目标公司在经营许可、规模经济、资源或政策垄断、技术创新、营销能力、经营效率等方面是否具有竞

争对手在中长期时间内难以模仿的显著优势。

（

３

）经营业绩

在分析公司的经营状况时，本基金主要使用预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进行分析，这是基于：

①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通常是公司利润增长

的先导指标，是分析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

②

主营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往往意味着市场占有率的上升，这是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标

志，体现公司的持续成长能力；

③

分析预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重要依据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历史数据，而主营业务收入的历史财务数

据客观性较高。

同时，本基金还将预期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辅助分析指标。主营业务利润率反映了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是评价企业经营能力的重

要指标。该指标高而稳定，反映公司主营业务市场竞争能力较强，获利水平高。

（

４

）估值合理性

在公司估值方面，本基金将根据公司所处的行业、业务模式等特征，运用市盈率（

ＰＥ

）、市净率（

ＰＢ

）、

ＰＥＧ

等相对估值指标与股利折现模

型、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等绝对估值方法，对公司的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本基金还将关注国外市场上同类企业在类似发展阶段的估值

水平，以判断该企业的估值是否处于合理区间。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上，本基金将坚持稳健投资原则，对各类债券品种进行配置。本基金将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以及对个券相对价值的比

较，发现和确认市场失衡，把握投资机会；在良好控制利率风险及市场风险、个券信用风险的前提下，为投资者获得稳定的收益。

债券投资策略的关键是对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测，并及时调整债券组合使其保持对利率波动的合理敏感性。本基金将在利率合理预期的

基础上，通过久期管理，稳健地进行债券投资，控制债券投资风险。在预期利率上升阶段，保持债券投资组合较短的久期，降低债券投资风险；

在预期利率下降阶段，在评估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增大债券投资的久期，以期获得较高投资收益。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策略

（

１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并根据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

运行趋势的研判，以及对股指期货合约的估值定价，与股票现货资产进行匹配，实现多头或空头的套期保值操作，由此获得股票组合产生的

超额收益。本基金在运用股指期货时，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流动性及风险收益特征，对冲系统性风险以及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以改

善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

（

２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根据有关规定，本基金投资权证遵循下述投资比例限制：

１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千分之五。

２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三。

３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超过该权证的百分之十。

若未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有新规定的，本基金将按最新规定执行。

第九部份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０％×

中证全债指数。

采用该比较基准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１

、作为专业指数提供商提供的指数，中证指数公司提供的中证系列指数体系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市场影响力；

２

、在中证系列指数中，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市场代表性比较强，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比较基准；而中证全债指数能够较好的反映债券市

场变动的全貌，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投资的比较基准。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这些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

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第十部份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而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高风险、较高收益

品种。

第十一部份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

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期末基金资产配置组合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９６５

，

６１２

，

２６４．０７ ７４．３１

其中：股票

９６５

，

６１２

，

２６４．０７ ７４．３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２８

，

７６１

，

８８２．６０ ２５．３０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５

，

１１９

，

９９４．４７ ０．３９

８

合计

１

，

２９９

，

４９４

，

１４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６

，

１４５

，

４５０．００ ０．４９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５６１

，

８９４

，

７７３．６９ ４４．３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

，

３５７

，

８３２．８０ ０．９８

Ｅ

建筑业

３８

，

８５８

，

６３８．２０ ３．０７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７

，

０３６

，

３４０．７７ １．３５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１４

，

２０３

，

４３７．５４ ９．０２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５

，

３９０

，

２３４．６４ ０．４３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１２

，

２２８

，

０６９．９４ ８．８６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９７

，

４９７

，

４８６．４９ ７．７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９６５

，

６１２

，

２６４．０７ ７６．２５

３

、期末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３００２０７

欣旺达

４

，

０２２

，

５０２ １００

，

４８２

，

０９９．９６ ７．９３

２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２

，

１０３

，

８８０ ９１

，

２８７

，

３５３．２０ ７．２１

３ ３００１３６

信维通信

２

，

５３４

，

７９９ ７０

，

３９１

，

３６８．２３ ５．５６

４ ００２０２０

京新药业

２

，

６１６

，

８６６ ６９

，

３４６

，

９４９．００ ５．４８

５ ００２３５４

天神娱乐

７８３

，

６００ ５８

，

８０９

，

１８０．００ ４．６４

６ ００２５７３

清新环境

３

，

１５５

，

５５９ ５５

，

６３２

，

５０５．１７ ４．３９

７ ３００３６７

东方网力

７８５

，

６８４ ４４

，

２８９

，

００７．０８ ３．５０

８ ３０００７０

碧水源

９５８

，

２２８ ４１

，

８６４

，

９８１．３２ ３．３１

９ ３００１１３

顺网科技

８３３

，

５２３ ３６

，

６５８

，

３４１．５４ ２．８９

１０ ００２７１９

麦趣尔

７０７

，

３２８ ３４

，

０９３

，

２０９．６０ ２．６９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

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１１６

，

０４６．７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６１

，

３８２．２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９４２

，

５６５．５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

，

１１９

，

９９４．４７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９１

，

２８７

，

３５３．２０ ７．２１

重大事项

２ ３０００７０

碧水源

４１

，

８６４

，

９８１．３２ ３．３１

重大事项

３ ００２７１９

麦趣尔

３４

，

０９３

，

２０９．６０ ２．６９

重大事项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

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１３．５．２８－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０．００％ ０．８３％ －９．０５％ １．１２％ ９．０５％ －０．２９％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１０％ １．５３％ ４３．４９％ ０．９７％ －４２．３９％ ０．５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７２．９０％ １．８０％ ５９．６５％ １．２６％ １３．２５％ ０．５４％

注：（

１

）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０％×

中证全债指数。

（

２

）业绩比较基准是根据基金合同关于资产配置比例的规定构建的。

２．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广发轮动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合同有关规定。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

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

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第十五部分 基金的会计与审计

一、基金的会计政策

１

、基金管理人为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

２

、基金的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的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首次募集的会计年度按如下原则：如果《基金合同》生效少于

２

个月，可以并入下

一个会计年度；

３

、基金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以人民币元为记账单位；

４

、会计制度执行国家有关会计制度；

５

、本基金独立建账、独立核算；

６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各自保留完整的会计账目、凭证并进行日常的会计核算，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基金会计报表；

７

、基金托管人每月与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的会计核算、报表编制等进行核对并以书面方式确认。

二、基金的审计

１

、基金管理人聘请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互独立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对本基金的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审计。

２

、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经办注册会计师，应事先征得基金管理人同意。

３

、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充足理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须通报基金托管人。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需在

２

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

一、本基金的信息披露应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基金信息，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中国证监会规定时间内，将应予披露的基金信息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的互联网网站（以下简称“网站”）等媒介披露，并保证基金投资者能够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

三、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不得有下列行为：

１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对证券投资业绩进行预测；

３

、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４

、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销售机构；

５

、登载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祝贺性、恭维性或推荐性的文字；

６

、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应采用中文文本。如同时采用外文文本的，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保证两种文本的内容一致。两种文本发生歧

义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采用阿拉伯数字；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包括：

（一）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

１

、《基金合同》是界定《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规则及具体程序，说明基金产品的特性

等涉及基金投资者重大利益的事项的法律文件。

２

、基金招募说明书应当最大限度地披露影响基金投资者决策的全部事项，说明基金认购、申购和赎回安排、基金投资、基金产品特性、风

险揭示、信息披露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内容。《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每

６

个月结束之日起

４５

日内，更新招募说明书并登载在网

站上，将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摘要登载在指定媒体上；基金管理人在公告的

１５

日前向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并就有关更新内容提供书面说明。

３

、基金托管协议是界定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财产保管及基金运作监督等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基金募集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发售的

３

日前，将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摘要登载在指定媒体上；基金

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将《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登载在网站上。

（二）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就基金份额发售的具体事宜编制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并在披露招募说明书的当日登载于指定媒体上。

（三）《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在指定媒体上登载《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四）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

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体上。

（五）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上载明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及有关申购、赎回费率，并保证投

资者能够在基金份额发售网点查阅或者复制前述信息资料。

（六）基金定期报告，包括基金年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和基金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年结束之日起

９０

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年度报告，并将年度报告正文登载于网站上，将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指定媒体

上。基金年度报告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过审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６０

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半年度报告，并将半年度报告正文登载在网站上，将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

指定媒体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季度报告，并将季度报告登载在指定媒体上。

《基金合同》生效不足

２

个月的，基金管理人可以不编制当期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或者年度报告。

基金定期报告在公开披露的第

２

个工作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报备应当采

用电子文本或书面报告方式。

（七）临时报告

本基金发生重大事件，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

２

个工作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予以公告，并在公开披露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

理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或者基金份额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下列事件：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

２

、终止《基金合同》；

３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４

、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５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法定名称、住所发生变更；

６

、基金管理人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发生变更；

７

、基金募集期延长；

８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和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部门负责人发生变动；

９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在一年内变更超过百分之五十；

１０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部门的主要业务人员在一年内变动超过百分之三十；

１１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１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受到监管部门的调查；

１３

、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受到严重行政处罚，基金托管人及其基金托管部门负责人受到严重行政

处罚；

１４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１５

、基金收益分配事项；

１６

、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计提标准、计提方式和费率发生变更；

１７

、基金份额净值计价错误达基金份额净值百分之零点五；

１８

、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

、变更基金销售机构；

２０

、更换基金登记机构；

２１

、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２２

、本基金申购、赎回费率及其收费方式发生变更；

２３

、本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并延期支付；

２４

、本基金连续发生巨额赎回并暂停接受赎回申请；

２５

、本基金暂停接受申购、赎回申请后重新接受申购、赎回；

２６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八）澄清公告

在《基金合同》存续期限内，任何公共媒体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可能对基金份额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者引起较大波动的，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知悉后应当立即对该消息进行公开澄清，并将有关情况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

（九）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依法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或者备案，并予以公告。

（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信息。

六、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信息披露事务。

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基金信息，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的规定。

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管理人编制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

额申购赎回价格、基金定期报告和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公开披露的相关基金信息进行复核、审查，并向基金管理人出具书面文件或者盖

章确认。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在指定媒体中选择披露信息的报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除依法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公共媒体披露信息，但是其他公共媒体不得早于指定

媒体披露信息，并且在不同媒介上披露同一信息的内容应当一致。

为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的专业机构，应当制作工作底稿，并将相关档案至少保存到《基金

合同》终止后

１０

年。

七、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放与查阅

招募说明书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销售机构的住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基金定期报告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以供公众查阅、复制。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原招募说明书的内容进行了更新，主要

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根据基金管理人人员变动进行了相应更新。

２．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４．

在“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５．

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

６．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15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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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0�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15-071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

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

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5

年

12

月

24

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调查通知书》（编号：鲁证调查通字

15176

号），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

请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

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

订）》

13.2.1

条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

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

定。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

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性提示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通知书或其他文件，如果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请

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330�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15-07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2

月

24

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调查通知书》（编号：鲁证调查通字

15176

号），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

请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